
黑龙江省邮政业安全中心

预算信息公开工作方案

为贯彻落实《预算法》《预算法实施条例》《地方预决算

公开操作规程》（财预【2016】143 号）和《财政部办公厅关

于印发财政预决算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指引的通知》，按

照省财政厅《关于做好 2023 年省本级部门预算公开工作的

通知》（黑财预【2023】14 号）要求，进一步完善预算信息

公开工作机制，规范公开程序，结合我单位实际，特制定本

方案。

一、工作目标

预算公开应遵循依法依规、真实准确、积极稳妥、明确

责任的原则。以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除涉及国家秘

密的信息外，预算信息应当全部按规定公开。

二、公开主体

省邮政业安全中心是部门预算信息公开的责任主体，负

责公开本部门的预算信息，对预算信息公开的真实性、准确

性、完整性、规范性和及时性负责。涉密事项依法不予公开。

三、公开时间

按照《预算法》规定，经本级政府财政部门批复的部门

预算及报表应当在批复后 20 日内向社会公开。

四、公开内容

（一）预算信息。公开内容为部门概况、财政部门批复



的部门预算报表、部门预算情况说明、名词解释、部门预算

项目绩效目标、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二）预算公开管理文件。 制定本部门预算公开管理

文件并主动公开。

五、公开形式

预算信息和预算公开管理文件在省交通运输厅网站公

开，并将公开专栏网址链接报送财政部门。

六、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公开预算信息是贯彻落实《预算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具体体现，单

位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推进预算信息公开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加强组织领导，切实做好预算信息公开工作。

（二）完善工作机制。细化工作任务，规范公开流程，

强化责任落实，建立预算信息自查机制，定期对门户网站和

省政府统一公开平台预算信息进行检查，确保预算信息完整

准确和实时查阅。

（三）加强沟通反馈。在预算信息公开过程中，要加强

与财政等部门的沟通与协调，如遇重大问题要及时向主管部

门和财政部门反馈。预算公开后，要密切跟踪舆情，主动答

疑解惑，及时做出回应。


